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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11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9898989号公布）号公布）号公布）号公布）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告发布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广告发

布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以下统称广

告发布单位）从事广告发布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全国广告发布登记

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的广告发布

登记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办理广告发布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报刊出版单位，

由其具有法人资格的主办单位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二）设有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

（三）配有广告从业人员和熟悉广告法律法规的广告审

查人员；

（四）具有与广告发布相适应的场所、设备。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 2 -

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广告发布登记申请表》；

（二）相关媒体批准文件：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提交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和《广播电视频道许可证》，

报纸出版单位应当提交《报纸出版许可证》，期刊出版单位

应当提交《期刊出版许可证》；

（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四）广告业务机构证明文件及其负责人任命文件；

（五）广告从业人员和广告审查人员证明文件；

（六）场所使用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应当将准予登记决

定向社会公布；不予登记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使用自有的广播频率、电视频

道、报纸、期刊发布广告。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广告发布登记的有效期限，应当与广告发布单位

依照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所提交的批准文件的

有效期限一致。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广告发布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广告发布单位应

当自该事项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登记。

申请变更广告发布登记应当提交《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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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表》和与变更事项相关的证明文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变更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将准予变

更决定向社会公布；不予变更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广告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满且广告发布单位未申请

延续的；

（二）广告发布单位法人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广告发布登记依法被撤销或者被吊销的；

（四）广告发布单位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不具备本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条件的；

（五）广告发布单位停止从事广告发布的；

（六）依法应当注销广告发布登记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广告发布

单位应当于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

延续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

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将准予延

续的决定向社会公布；不予延续的，书面说明理由；逾期未

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

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报表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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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按照广告业统计报表制度

的要求，按时通过广告业统计系统填报《广告业统计报表》，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广告经营情况。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辖区

内的广告发布单位采取抽查等形式进行监督管理。抽查内容

包括：

（一）是否按照广告发布登记事项从事广告发布活动；

（二）广告从业人员和广告审查人员情况；

（三）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报表

等基本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四）是否按照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

（五）其他需要进行抽查的事项。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广告法的规定吊销广

告发布单位的广告发布登记的，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

内抄告为该广告发布单位进行广告发布登记的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未办理广告

发布登记，擅自从事广告发布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照广告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查处。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发布登记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撤销,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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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广告发布单位未按规定办

理变更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变更；逾期仍

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告发布单位不按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准予广告发布登记、

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广告发布登记信息通过本部门门户网

站或者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无法通过上述途径公

布的，应当通过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

企业的广告发布登记信息和行政处罚信息，应当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2004年11月

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